國立陽明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

                    九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目的：為維護學生住宿安全，提供良好之讀書環境，並照顧偏遠地區及家境清
　　　　　　寒學生，加強生活即教育之理念，使學生於住宿中培養正確之倫常觀念與學習
　　　　　　獨立自主之精神。

第　二　條　宿舍床位申請規定，每年依宿舍狀況由生活輔導組另訂。

第　三　條　申請資格與審查

　　　　　一、住校標準：

　　　　　　(一)學生住校依下列優先順序行之

　　　　　1殘障生、海外僑生（含外派生）、大學部一年級新生、外籍生及低收入　

　　　　　 戶學生。
          2公費生依衛生署簽訂之公費醫師培育及分發服務實施簡則分配宿舍。
          3舊生。
                (二)無故退宿者及違反規定，經勒令退宿者，自退宿日起，一年內不得申
                   請學校宿舍。

        　 二、住校申請：

               (一)舊生：

         1大學部：住宿申請於學年度第二學期期中考試前辦理完畢，並於學務
                   處網站及神農坡BBS網路上公告，學年度結束前公佈住宿分
                   配核定名單。
         2研究生：各所住宿名額由研究生聯誼會核配，向各所辦理住宿申請。

               (二)新生： 
         1大學部：住宿申請表隨入學通知書寄發，凡於申請時限內，以掛號寄
                   回者(郵戳為憑)保障其住宿資格，並於入校報到前公佈住宿
                   之床位。
         2研究生：各所住宿名額由研究生聯誼會核配，向各所辦理住宿申請。
          三、學生住宿申請，如有空出之床位，由生輔組依各系扣除符合優先住宿學生 

              之一二類別順位後之留校人數比例分配床位數，召集學生會福利部、各系
              系學會代表，調配床位。

第　四　條　核配：各宿舍自治會，依據宿舍分配會議之決議，協調各系住宿學生分配住宿
            樓層及寢室床位；並造送住宿名冊至生活輔導組核備。各宿舍俟新生住定後，       

          如有空出之床位，經生輔組公告後舉行公開抽籤，依候補順序遞補。 
第　五　條　宿舍之進駐、退宿

　　　　　一、學生經分配床位後，不得任意轉讓他人。違反此規定，經查證屬實報請生
　　　　　　　輔組勒令退宿(宿費不退)。
　　　　　二、學生進住宿舍後，對所分配使用公物負有保管責任，若有損壞遺失，應依
　　　　　　　規定賠償。

　　　　　　三、住宿生因故退宿時，須先辦理退宿手續，僑生申請退宿須經其家長或監護　　

　　　　　　　　人同意，並繳該項證明文件，報請學務處核准，方得遷出。
　　　　　　四、退學或停學之學生，須於接奉核定通知後五日內(僑生二週內)，遷出宿舍，
　　　　　　　　實習生應於規定日期內遷出宿舍。

　　　　　五、凡退宿學生必須於遷出宿舍前清理潔淨所住寢室並繳清所借公物與鎖匙，　

　　　　　　　損壞之公物必須賠償，違者依校規處理。

　　　　　六、宿舍之繳費、退費：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而申請退宿者，所繳宿費退　

　　　　　　　還三分之二；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者，退宿費三分之一。
　　　　　　　上課後逾三分之二者，不退宿費。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申請住宿者，
　　　　　　　繳全數宿費；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者，繳宿費二分之一；上課後逾學期
　　　　　　　三分之二者，繳宿費三分之一。

第　六　條　宿舍規則：各宿舍得視其需要以不違背本辦法為原則，由各自治會另訂細則，
　　　　　　　　　　　經該自治會大會決議之，公布施行。

　　　　　一、住校學生應遵守左列規定：

　　　　　　(一)寢室內不得留宿異性及校外人士。
　　　　　　(二)不得在寢室內存放違禁及易燃物品。
　　　　　　(三)不得在宿舍或寢室私接電源；寢室內不得使用炊具，以維公共安全。　　

　　　　　　　　違規者應立即改正，再次違規，則予以勒令退宿(宿費不退)。各寢室
　　　　　　　　使用之電費，應按學校之規定繳納；未繳費者，應補繳後才得申請住
　　　　　　　　宿。
　　　　　　　　(四)不得在宿舍走廊扯繩索晾曬衣物。
　　　　　　(五)不得在宿舍內飼養家畜或其他動物。
　　　　　　(六)宿舍內應保持肅靜，不得有鬥毆、酗酒、打麻將或其他賭博行為。(在
　　　　　　　　宿舍內打麻將，視同賭博行為)
　　　　　　(七)設備損壞，經自治會及檢修單位認定，係因使用不當者，應負賠償之
　　　　　　　　責。
　　　　　(八)不得影響環境安寧，或不尊重他人權利。
　　　　　(九)不得破壞公物。
　　　　　(十)內務應保整潔不得髒亂，影響他人生活。

　　　　　二、住宿學生違反上述規定者，除依校規懲處外，並勒令退宿(宿費不退)；再
　　　　　　　次違規，除勒令退宿外；並停止申請住宿權一年半。

第　七　條　宿舍之管理：學生宿舍各舍設立自治會，其自治幹部，由該舍住宿學生中互推　

　　　　　　　　　　　　選出；宿舍自治會之組織章程，由生活輔導組訂定，學務處核定
　　　　　　　　　　　　後實施。各宿舍自治會受生活輔導組管轄之。
第　八　條　宿舍之修繕

　　　　　一、宿舍之修繕由總務處為之；重大工程者需於事前通知生活輔導組並於宿舍
　　　　　　　公告之，請自治會配合辦理。寒暑假之修繕，由總務處會同學務處於該學
　　　　　　　期考試結束前一個月通知生活輔導組並於宿舍公告之。

　　　　　二、各自治會必要修繕之器物及設備報生活輔導組同意，由生活輔導組循行政　　

　　　　　　　程序呈報核准後，協調總務處辦理之。

第　九　條　暑假期間學生留住宿舍規定：每學年暑假前兩個月由生活輔導組依宿舍整修狀　

　　　　　　況另訂。

第　十　條　為維護宿舍公共安全，學校得視需要實施宿舍公共安全檢查及防災演習。經檢
　　　　　　查不符安全規定者，應立即改正並予複檢。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討論議決；呈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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